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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了否决提案情形，名称为《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17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上午9:15至

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10号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号厂房2楼培训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1人，代表股份101,867,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279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4人， 代表股份100,648,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0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1,219,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72人，代表股份1,867,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5人，代表股份64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人，代表股份1,219,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未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1,3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2.6969％；反对643,40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37.3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1,3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62.6969％；反对643,

4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37.30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因持有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君先生、陈均先生、曾宪之先

生、王凯先生回避表决，王兆春先生是珠海横琴博航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航” ）、珠

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展” ）、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博望”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博航、博展、博望皆回避表决，前述9名股东所持表决权股数为

100,000,000股；此外，共计8名中小股东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数为142,80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将

不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欧阳婧娴律师、黎蕊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京德恒

（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其结

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7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20012-00002号

致：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召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 ）受公司委托，

指派欧阳婧娴律师、黎蕊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分别公布的《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

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

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对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发布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

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15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方

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14：50在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10号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1号厂房2楼培训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

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6月17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

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1,

867,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79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648,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026%。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 证券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

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

有效。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219,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3%。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2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67,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

（二）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律师现场见

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

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

投票结果。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1.�审议未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1,39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62.6969%；反对643,4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7.3031%；弃权0股，占该等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81,39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2.6969%；反对643,405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7.3031%；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0.0000%。

回避表决情况：因持有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君先生、陈均先生、曾宪之先

生、王凯先生回避表决，王兆春先生是珠海横琴博航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航” ）、珠

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展” ）、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博望”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博航、博展、博望皆回避表决，前述9名股东所持表决权股数为

100,000,000股；此外，共计8名中小股东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数为142,80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表决结果，投同意票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未达到三分之二，本议案未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议议案未

获得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刘震国

见证律师：

欧阳婧娴

见证律师：

黎 蕊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公告编号：2022-022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时代宾馆中车时代党校301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74,806,9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74,806,987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43,394,9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1,412,0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698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6982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42989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339928

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43,394,900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46419

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1,422,187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2820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东林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言武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0,558,287 99.631048 296,200 0.127997 557,600 0.240955

普通股合计 873,952,446 99.902317 296,200 0.033859 558,341 0.063824

2、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0,854,487 99.759045 0 0.000000 557,600 0.240955

普通股合计 874,248,646 99.936176 0 0.000000 558,341 0.063824

3、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0,854,487 99.759045 0 0.000000 557,600 0.240955

普通股合计 874,248,646 99.936176 0 0.000000 558,341 0.063824

4、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0,854,487 99.759045 0 0.000000 557,600 0.240955

普通股合计 874,248,646 99.936176 0 0.000000 558,341 0.063824

5、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本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7、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使用2022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8、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9、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10、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3年至2025年产品和配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并预计2023年至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69,303 99.828255 0 0.000000 59,129 0.171745

H股 188,889,819 99.472191 0 0.000000 1,002,268 0.527809

普通股合计 223,259,122 99.526839 0 0.000000 1,061,397 0.473161

11、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至2024年房屋及配套设备设施租赁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27,691 99.997848 0 0.000000 741 0.002152

H股 189,881,787 99.994576 0 0.000000 10,300 0.005424

普通股合计 224,309,478 99.995078 0 0.000000 11,041 0.004922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13、 关于修订本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13.02议案名称：《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A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13.03议案名称：《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124,724 99.958008 269,435 0.041877 741 0.000115

H股 226,803,411 98.008455 4,598,376 1.987094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69,928,135 99.442294 4,867,811 0.556444 11,041 0.001262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600,722 99.565713 2,793,437 0.434172 741 0.000115

H股 70,086,730 30.286547 160,980,157 69.564282 345,200 0.149171

普通股合计 710,687,452 81.239343 163,773,594 18.721112 345,941 0.039545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31,401,787 99.995549 0 0.000000 10,300 0.004451

普通股合计 874,795,946 99.998738 0 0.000000 11,041 0.001262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0,594,222 99.564703 2,799,937 0.435182 741 0.000115

H股 75,637,130 32.685039 155,429,757 67.165790 345,200 0.149171

普通股合计 716,231,352 81.873072 158,229,694 18.087383 345,941 0.039545

18、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1,521,183 99.708777 1,872,976 0.291108 741 0.000115

H股 97,975,340 42.338039 133,401,947 57.646923 34,800 0.015038

普通股合计 739,496,523 84.532535 135,274,923 15.463402 35,541 0.004063

19、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H股 229,822,683 99.313172 1,554,604 0.671790 34,800 0.015038

普通股合计 873,216,842 99.818229 1,554,604 0.177708 35,541 0.004063

注：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及表决情况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394,159 99.999885 0 0.000000 741 0.000115

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及表决情况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29,832,783 99.313202 1,554,604 0.671761 34,800 0.015037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3,808,460 99.998623 0 0.000000 741 0.001377

6

关于聘请本公司2022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3,808,460 99.998623 0 0.000000 741 0.001377

8

关于本公司董事2021年度

薪酬的议案

53,808,460 99.998623 0 0.000000 741 0.001377

10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中车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 《2023年

至2025年产品和配套服务

互供框架协议》 并预计

2023年至2025年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的议案

34,369,303 99.828255 0 0.000000 59,129 0.171745

11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至2024

年房屋及配套设备设施租

赁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的议案

34,427,691 99.997848 0 0.000000 741 0.002152

19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

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53,808,460 99.998623 0 0.000000 741 0.00137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第1-1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第17-1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第10、1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A股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关联H股股东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合计为650,486,468股股份（包括608,966,468� 股A股及41,520,000� 股H

股）。

2、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效表决权股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苏致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300621� � � � � � � � � � � �证券简称：维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标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建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泰建设” ）于近日收到了珠海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枫” ）邀请招标的华发天

汇广场三期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确认建泰建设为华发天汇广场三期工程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约

88,902.08万元人民币。 依据上述中标结果，建泰建设与珠海华枫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建泰建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珠海华枫股权结构显示珠海华枫与公司属于受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且公司董事李光宁先生兼任华发集团董事、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2年3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并于2022年4月7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目属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范围内。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23日

法定代表人：龚小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4MA7ENHBQ7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大道西28号第二层205室Y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因珠海华枫成立于2021年12月23日，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珠海华枫的总资产为30.21亿元、净资产为-1869.76元；2022年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1869.76元。

主要股东：珠海海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珠海华枫100%股权。

关联关系：建泰建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珠海华枫股权结构显示珠海华枫与公司属于受华发集

团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且公司董事李光宁先生兼任华发集团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珠海华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华发天汇广场三期工程项目

2、工程概况：华发天汇广场三期工程项目（本工程项目概述说明如有与设计图纸不符之处，以设计

图纸为准）。

3、工程承包范围：商业部分和地下室建筑（地下车库）建筑面积综合单价包干部分:土建、机电、消

防、外立面、室内公共区域装修、广场景观等。 办公楼部分承包范围: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具体内容详

见合同清单及施工图）。

4、合同价格：含税暂定总价为人民币889,020,784.35元，（其中含税暂估价及暂列金额2,282,000

元）。

5、合同工期：总工期为1346个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包方或其代表发出的开工令为准，具体节

点工期详见在合同附件要求。 工期按开工令日期推算日历天，工期已包含节假日、中考高考影响、政府临

时停工（连续3天以上，含3天）影响。

6、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本次交易严格履行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了评标定标等程序，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因中标后签署《建设公司施工合同》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 交易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

性产生重大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年年初至2022年6月16日，除本项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华发集团及其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

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约为72亿元人民币。

七、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2-049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担保及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股东李永新先生、王振东先生通知，获

悉李永新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担保和延期购回业务； 王振东先生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担保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新增质押担保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李永新 是 51,886,641 4.59% 0.84% 是 否

2022年6月15

日

质权人办理

完毕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为止

湖南湘潭财

信产兴股权

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非融资担保

王振东 否 28,600,000 3.35% 0.46% 否 否

2022年6月16

日

办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为

止

南安市智友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非融资担保

合计 — 80,486,641 4.06% 1.31% — — — — — —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延期购

回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延期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永新 是 77,430,000 6.84% 1.26% 是 否

2019�年3月 11�

日

2022年7月8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李永新 是 116,145,000 10.27% 1.88% 是 否

2019�年3月 11�

日

2022年7月8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李永新 是 77,430,000 6.84% 1.26% 是 否

2019�年3月 18

日

2022年7月8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李永新 是 116,145,000 10.27% 1.88% 是 否

2019�年3月 18�

日

2022年7月8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李永新 是 43,000,000 3.80% 0.70% 是 是

2022�年

3�月 4�日

2022年7月8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合计 — 430,150,000 38.02% 6.97%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振东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王振东 852,885,418 13.83% 381,793,884 44.76% 6.19% 0 0.00 0 0.00

合计 852,885,418 13.83% 381,793,884 44.76% 6.19% 0 0.00 0 0.00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鲁忠芳 2,550,549,260 41.36% 1,409,430,000 55.26% 22.85% 1,409,430,000 100.00% 1,141,119,260 100.00%

李永新 1,131,415,121 18.35% 599,036,641 52.95% 9.71% 599,036,641 100.00% 532,033,480 99.94%

北京中公未来信

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80,000,000 1.30% 0 0 0 0 0 0 0

合计 3,761,964,381 61.01% 2,008,466,641 53.39% 32.57% 2,008,466,641 100.00% 1,673,152,740 95.42%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三、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鲁忠芳女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10,9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42%，对应融资余额0万元；鲁忠芳女士未来一年内（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1,198,5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6.9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9.43%，对应融资余额

298,000万元。

李永新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499,036,641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4.11%，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8.09%，对应融资余额69,000万元；李永新先生未来一年内（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26,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3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2%，对应融资余额0万

元。

3、鲁忠芳女士、李永新先生最近一年又一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存在质押情形外，不存在其他被冻结、拍卖

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

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6、公司股东王振东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存在质押情形外，不存在其他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

托的情况。 王振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

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2-041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方有限”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两份“盐酸达泊

西汀片”（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深圳信立泰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方有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基本信息

受理号：CYHB2200770、CYHB2200771

通知书编号：2022B02309、2022B02293

剂型：片剂

规格：30mg、6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批准本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不变。 转让药品的生产场

地、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与原药品一致，不发生变更。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一）该药品主要用于18至64岁男性早泄（PE）患者的治疗。

（二）该药品已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国家药监局于2022年5月受理该药品的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请。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方有限在该药品项目的累计投入约为2,508万元。

（四）经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药品另有拜耳公司、扬子江药业集

团、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获得上市批准。

（五）根据第三方数据库PDB查询显示，该药品2021年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约为961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天方有限成为该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 但受

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未来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2-042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方有限”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两份“非布司他

片”（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南京海纳制药有限

公司变更为天方有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四、通知书基本信息

受理号：CYHB2200760、CYHB2200761

批件号：2022B02247、2022B02248

剂型：片剂

规格：20mg、4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批准本品上市许可人由“南京

海纳制药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不变。转让药品的生产场地、处方、生产

工艺、质量标准等与原药品一致，不发生变更。

五、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一）该药品主要适用于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的长期治疗。

（二）国家药监局于2022年5月受理该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请。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方有限在该药品项目的累计投入约为2,085万元。

（四）经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药品另有日本帝人株式会社、江苏恒

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获得上市批准。

（五）该药品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并已列入国家医保目录（2021版）乙类药品，未

进入基药目录。 根据第三方数据库PDB查询显示，该药品2021年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约为10,698万元。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天方有限成为该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 但受

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未来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12� � � � � � � �证券简称：绿能慧充 公告编号：2022-040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至6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iangquan600212@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3月10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6月

29日下午 16:00-17: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16:00-17: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赵彤宇先生，总经理翟宝星先生，董事会秘书张谦先生，财务总监毛丽艳女士、独立董事

江日初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至6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iangquan600212@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谦、陈娟

联系电话：0539-7100051

电子邮箱：jiangquan600212@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683� �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1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海路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649,4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04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 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

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周晓南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签订项目投资相关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49,464 100.0000 0 10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吴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8日


